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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提出言詞辯論意旨書事 :

碎    應受判決事項之犖明

5民國少1年 2月 6日 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5條規定 :「 違反.⋯ ‥第

b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之規定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

7或併科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 、同年修正公布之同法第猝3

8條之1第 3項 規定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

9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者 ,除符合一定條件外 ,應採公開收購方

10式為之 。」、同年修正公布之同法第ㄥ3條之1第冷項規定 :「 依第二項

11規定收購有價證券之範圍 、條件 、期間 、關係人及申報公告事項與前

12項 之一定比例及條件 ,由 主管機關定之 。」及少冷年6月 22日 修正公布

13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 :「任何

1碎 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15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 ,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違背法律明確

lb性 、授權明確性原則 ,牴觸憲法第8條 、第巧條 、第22條及第23條規

17定之意旨,應受違憲宣告 ,並 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

18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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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關於 鈞庭所詢 :「經濟刑法 (以證券交易法為例 )與一般刑法

2  相較 ,其刑罰明確性原則之判斯標準及程度有無不同 ?又 司法

3  院群字第522號及第680號解釋(下 皆以號碼簡稱)有 無補充之必

猝  要 ?」 分述如下 :

5一 、經濟刑法並非法令明定之概念 ,且無法用以作為區分刑罰明確

6  性要求程度之標準 ,亦無法有效區分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於刑

7  罰明確性原則上之差異 ,鬥 此即令存有經濟刑法之學理概念 ,

〡

8  其刑罰明確性原貝ll之判蛢標準及程度與一般刑法相較並無不

9    同 :

l0(一 )經濟刑法並非憲法及法律明定之概念 ,而屬學理採行之分類 ,現

ll  行相關法令特以經濟犯罪為規範者 ,其所認定之經濟犯罪亦同時

12  包含普通刑法典及證券交易法等特別刑法/附屬刑法(聲證再6),

13  是以 ,於我國法令中 ,實無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之分 。

l碎 (二)經濟刑法刑罰明確性之判研標準及程度與一般刑法並無不同 :

151.777號解釋明示 :「 涉及拘東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 ,其構成要

lb 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 ┘(636號解釋同

17 此意旨 ,聲證 1猝號 、17號),實 已揭示如刑罰規定於法律明確性上

18 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 ,並未因毋ll罰 規定係屬普通毋ll法 或特別刑法而

19 有區別 。

202.517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不同意見書亦說明 :「 為了擔保國家刑罰

21 權的正當行使 ,『 行政附屬刑罰』乃至特別刑法的規範設計無疑亦

22 必須服店於法治 家毋l｜ 法的基本原貝lI 以 明確 謹的構成要件規

23 範來限定刑罰效果的適用範固 。 ┘(聲證幻)故特別刑法亦應服膺於

邱ˊ 刑罰明確性原則 。

253●經濟刑法此一概念並無法用以作為區分刑罰明確性要求程度之標

26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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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皆以法益保設為其任務 ,均應符合憲法所給

2  子之限制及條件 :

3  刑法的任務在於保護法益 ,而 法益則提供立法者選擇與制定各罪

再  不法構成要件描述的基準與界限 ,並且要求以符合規範體系的方

5  式將該罪融人刑法典的結構(聲證冷8第 21頁 )。 再者 ,刑事立法所要

b  求的正當性條件與解釋方法 ,無論係於經濟刑法或一般刑法均同

7 樣適用(聲證ㄥ8第 5頁 )。 是以 ,因 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均以保護法

8  益為其任務 ,即使因個別規範所保護的法益不同 ,進而選擇不同

9  的法技術 ,然 立法者於制定刑事法規時 ,均應符合憲法所給予之

10  限制及條件 ,包含刑罰明確性要求 。故由刑法的任務皆在於保護

11  法益以觀 ,經濟刑法此一概念並無法用以作為區分刑罰明確性要

12  求程度之標準 。

13(2)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所生刑事處罰之效果皆係限制人民人身自由

1碎  及財產 自由 ,依前述777號 、63b號解釋之意旨 ,有 關刑罰明確性

15  之要求均應受較嚴格之審查 ,並未區分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 。

lb(3)經 濟刑法與一般研ll法 皆係以禁止或要求受規範者從事特定行為之

17 行為規範 ,以及為維護行為規範從而對於違反行為規範之人施加

18  刑事處罰之制裁規範二者組成 。申言之 ,行為規範係以制裁規範

19  為後盾 ,對受規範者產生指引其行為之效果 ,受規範者並據此安

20 排其生活舉措 ,就此而論 ,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在以行為規範指

21  引受規範者此層次上並無二致 。依b36號解釋理由書所述法律明確

22 性原則 旨在 「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 ,以確保法

23 律預先告知之功能」 ,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在刑罰明確性要求程

24 度並無二致 ,因 此經濟刑法此一概念並無法用以作為區分刑罰明

25 確性要求程度之標準 。

2b(猝)基於前述法益保護任務 、處罰效果及規範理論等理據 ,經濟刑法

27  與一般刑法並無二致 ,而 因刑罰明確性原則之憲法基礎即在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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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益保護為核心 ,藉 由法律作為行為規範及制裁規範 ,且刑罰效

2  果涉及人身自由等基本權 ,故刑罰法規均應符合刑罰明確性之嚴

3 格要求 。是以 ,經濟刑法此一概念並無法用以作為區分明確性要

碎  求程度之標準 ,將一般刑法與經濟刑法對立的分化式詮釋 ,在刑

5  罰明確性原則中並不成立 。

b(5)是 以 ,即令存有經濟刑法此一概念 ,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在具法

7  益保護 、處罰效果及指引功能等特性上並無二致 ,其刑罰明確性

8  之判斷標準及程度亦無不同。

炒(三)自 刑法典之體系解釋而言 ,刑法第1l條本文規定 :「 本法總則於

10  其他法律有刑罰 、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 ,亦適用之 。┘實已

ll  揭示一般刑法與特別刑法並無二致之意旨．而刑罰明確性原則作

12  為立法之界限 ,立法者不得以法律之特別規定排除或降低刑罰明

13  確性之要求 。是以 ,由刑法典之體系解釋亦無從證立經濟刑法與

14  一般刑法於刑罰明確性之判斷標準及程度應有不同之結論 。

巧 (四 )況所謂經濟刑法與一般刑法之分 ,於概念上即非明確 ,按學理之

lb  分類 ,甚 有狹義的經濟刑法及廣義的經濟刑法(聲證4少),由 犯罪

17  學之觀點及刑法釋義學之觀點對於經濟刑法之認定亦有差異(聲

18  證50),如 以未盡明確之概念作為區分刑罰明確性要求程度之標

1Ω   準 ,則刑罰明確性原則之適用過程本身即不明確而違反憲法對於

20  司法的明確性要求 。

21(五 )或有認為基於經濟活動之彈性 ,因 此得降低經濟刑法中刑罰明確

22  性之要求 。然而 ,基於重要性理論及罪刑法定原則 ,發動刑罰之

23  核心事項應由立法者自行決定 ,不得讓渡其權力子行政機關 ,因

24  此縱使憲法容許立法者因經濟活動之彈性而就刑罰之構成要件授

25  權由行政機關補充 ,立法者仍應於法律中決定授權由行政機關補

2b  允之內容 、方針及範圍 ,使受規範者得以自母法中預見法規命令

坌7  制定之方向及內容 ,並 自母法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 。而如立法者

冷



l  於法律 中未授權行政機關而自行規定之構成要件 ,即表示立法者

2  已自行決定刑罰權之核心 ,此際 ,經濟活動之彈性更不得作為降

3  低刑罰明確性的理由 。

4(六 )承前所述 ,即使經濟活動之彈性得作為降低明確性原則的理由 ,

5  但仍應以存在因應經濟活動彈性之必要性為其前提 ,設若事實上

b  根本欠缺 因應經濟活動彈性之必要性(系 爭規定四之 「一定比

7  例」自少1年 2月 6日 迄今逾20年均未修正即為適例),自 更不得以

8  空泛的經濟活動彈性為由 ,作為降低明確性原則的原因 。

9二 、允2號及680號解釋所揭示應 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使人民得預見其

10  行為之可罰 ,而 不包含與法規命令整娃合設之意旨 ,並無補充

1l  之必要 :

12(一 )522號 、680號解釋揭示刑罰法規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

必  定時 ,須 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 ,方符刑罰明

1碎   確性原則 。

巧 (二)刑罰法規作為受規範者的行為規範 ,並用以控制執法者之執法範

1b  田 ,其明確與否之認定應取決於母法本身 ,不 包含法規命令 :

171.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功能及目的 :

18(1/玝 5號解釋闡明 :「 是以法律限制集會 、遊行之權利 ,除應遵守憲

1θ  法第二十三條必要性原則外 ,尚 須符合明確性原則 ,使主管機關

20 於決定是否限制人民之此項權利時 ,有 明確規定其要件之法律為

21 依據⋯┘(附件l),因 此 ,為使人民於權利受限制時得知悉其應如

22 何維護權利 ,故法律應有明確規定 ,故法律明確性原則具有基本

23 權保障功能及 目的 。

邱 (2)777號 解釋理由書曾謂 :「 基於法治國原則 ,以 法律限制人民權

25  利 ,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

26 行為之法律效果 ,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 ,並使執法之準據

幻  明確 ,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 。 ┘(63b號解釋同此意旨 ,聲證 1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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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號 、17號 );6冷少號解釋亦謂 :「 系爭規定對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

2 之禁止 ,其範圍尚非明確 ,導致執行標準不一 ,使得非視障者從

3 事類似相關工作及行業觸法之可能性大增 ,此有各級行政法院諸

碎 多裁判可稽 。」(附 件2)由 「執法準據致保障規範 目的實現┘ 、

5  「範圍不明確致執行標準不一┘等文字可知 ,法律明確性原則亦

6 有經由法律控制執法者之功能及 目的 。此一目的之制度預設即在

7 於 ,立法者於基本權利相關支配領域的鞏固 ,避免執法者無法摸

8  索出法律規範意旨或是利用不明確的文義創造恣意空間 ,守丑曲法

θ 律規範 目的 。自此以觀 ,法律明確性原則具備劃清立法行政界

10  限 ,與確保法律規範足以鞏固立法者主導地位的制度功能(聲證51

11    鐸子152頁 )。

12(3)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基於法治以及正當法律程序之基本要求 ,對於

13  刑事法規採取 「模糊無效原則┘(void免rvaguenessdoctrine)(聲 證

14 52),要 求必須清楚定義所管制的行為 。而刑事法規是否違反模糊

15 無效原則 ,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通常以兩種方式判斷(聲證 53第 6

1b  頁),其判斷方式核與前述基本權保障功能及控制執法者功能異曲

17  同工 ,分述如下 :

18A.刑 事法規是否充分告知受規範者何行為合法而何行為遭禁止 。如未

lθ  充分告知 ,受規範者勢將誤觸法網 ,模糊法規不僅是個陷阱 ,更將

20 導致受規範者對於合法行為之行使亦生寒蟬效應(聲證53第 b頁 至第

21  7頁 )。

22B.刑 事法規是否提供執法者足夠明確的標準 。當法規範未能清楚指示

23 何行為合法時 ,即形同賦予執法者幾乎無限制的裁量權 ,並可能導

邱 致恣意且歧視(arbi任aryanddiscriminatory)之 結果 ,因 為模糊的法規

25 允許執法者依其主觀偏好行事(聲證53第 7頁 至第8頁 )。

2bC.是以 ,如2018年之 Sessionsv.D㏑ φa乙 案(聲證5猝 )即指出 「模糊無

幻 效原則」係確保人民就法律所規範之行為能受到 「合理之告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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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明定之法律標準以避免警察 、檢察官 、陪審團或法官等恣意或

2 歧視之法律執行與解釋 。

3D.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並於近年於多案中適用模糊無效原則宣告法規無

4 效l(聲證55)。 於201少年 UnitedStatesv.Davis乙 案中 (聲證56)更

5 直言 「於憲法下 ,模糊之法律根本不是法」(InourconStitutional

b order,avaguelawis no lawatall),法 規必須給予人民關於所要求行

7 為合理之預知 ,並指出法院對待模糊的法規並非創設新的以及清楚

8 法規內容以取代模糊之法規 ,而應該直接宣告無效 。

92.如 前所述 ,法律明確性原則具有基本權保障功能及控制執法者功

10 能 ,而控制執法者之功能的制度預設則是確保法律規範足以鞏固立

1l 法者主導地位 。因此 ,法規命令仍應受制於法律 ,其 並非法律本

12 身 ,法規命令縱使得以具體化法律規範 ,然法規命令終非法律規定

心 意旨本身 。雖有認為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就刑罰構成要件以行政

Ⅱ 命令 ,予 以補充 ,不 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等語 。然而 ,立法者得否就

15 刑罰構成要件授權行政機關制定毋ll罰 相關命令 ,以及授權明確應要

1b 求到何種程度 ,乃 是對於 「立法授權┘層次之要求 ,然 此並不影響

17 立法者就刑罰法規構成要件之形塑應符合刑罰明確性原則 。基比 ,

18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無從藉由法規命令予以證立 ,所 以 ,刑 罰法規作

19 為受規範者的行為規範 ,並控制執法者之執法範圍 ,其明確與否之

20 認定自應取決於母法本身 ,不 包含法規命令 。

21(三 )綜上 ,因 刑罰法規明確與否之認定應取決於母法本身 ,不 包含法

22  規命令 ,則 522號 、680號解釋所揭示刑罰法規授權主管機關發布

!例如於2015年之而幼εoη vVη比〞S勿ㄥ你 乙案 ,《 武裝職業刑法》(AmedcareerCriminalAct,下

稱 ACCA)第 θ2猝條第(e)項 第1款之 「暴力重罪」(violentfelon方 ,依同法第θ2猝條第(e)項 第2款第

B目 定義 ,包含 「入室竊盜罪 、縱火罪 、勒索罪 、涉及使用爆裂物 ,或其他具有物理上傷害他人

之嚴重可能風險的行為」,其 中關於 「或其他具有物理上傷害他人之嚴重可能風險的行為」即被

最高法院認定違反禁止模糊原則而違憲 ,蓋本條款就如何評估犯罪引起之風險 ,具 高度不確定

性 ,其對於 「風險」之評估 ,繫諸於法院想像 ,而 非具體事實或法條要件 ,本條款亦對犯罪究竟

須達何種程度風險始屬暴力重罪 ,具不確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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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命令為補充規定時 ,須 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

2  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之意旨 ,核 無補充之必要 。

3貳 、關於 鈞庭所詢 :「 ...系 爭規定一...系 爭規定二...系 爭規定三等

碎  規定整娃親察 ,是否屆於空白刑法 ?其刑罰明確性之判奸標準

5  為何 ?『 一定比例』之規定 ,受規範者是否具有可預見性 ?」

b  分述如下 :

7一 、系爭規定一至三屆空白刑法 :

8  刑罰法規之構成要件一部或全部委由立法者以外之法制定主體制

9  定或填補者屬空白刑法 。系爭規定一援引系爭規定二為其構成要

10  件 ,系 爭規定二構成要件中之 「一定條件┘及 「一定比例」則委

ll  由關係機關即金管會以法規命令填補 ．是以 ,系 爭規定一至三之

12  構成要件係委由關係機關填補 ,故系爭規定一至三為空白刑法 。

13二 、空白刑法明確與否之認定應取決於母法本身 ,不 包含法規命

∥  令 ,而其刑罰明確性判所標準則應取決於是否已就可罰性要件

15  及刑罰種類加以規定 ,而得在不依靠法規命令之情形下 ,使受

1b  規範者得 自母法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 ,並得藉由母法控制主管

17  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之內容及範固 :

18(一 )如前所述 ,刑罰法規明確與否之認定應取決於母法本身 ,不 包含

19  法規命令 ,故空白刑法明確與否之認定應取決於母法本身 。

20(二)b80號解釋理由書於刑罰明確性原則具體適用時提及 :「 有關管

21  制物品之項目及數額等犯罪構成要件內容 ,同條第三項則全部委

22  由行政院公告之 ,既未規定為何種 目的而為管制 ,亦未指明於公

23  告管制物品項 目及數額時應考量之因素」由 「構成要件內容」一

必  語可知 ,刑罰明確性原則要求空白刑法於母法中即應就可罰性要

25  件加以規定 。

26(三 )坎 查 ,於 比較法上 ,參考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比比hluSSdes

27  2weiten乩natsvOm21.september2016＿ 2bvll/心 亦曾提及 ,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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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性原則的自由保障功能 ,立法者有義務說明應罰性的核心問

2  題 ,使刑法構成要件的涵蓋範圍及適用領域均得以辨識 ,從而對

3  受規範者而言 ,可罰性要件及刑罰種類必須在不依靠行政規則的

碎  情況下 ,從形式法律中即得知悉(聲證57Rn.3少)。

5(四 )b研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曾謂 :「 .‥ 在嚴格審查之

6  下 ,該號解釋即要求刑罰之構成要件 ,原 則上應由法律定之 ,若

7  法律就其構成要件 ,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 ,其授權之目的 、

8  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而 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

Ω  可罰 ,方符授權明確之要求 ,如必須從行政機關所訂定之行政命

10  令中 ,始能確知可罰行為內容之情形者 ,即與授權明確之意旨不

ll  符 。據此 ,倘採嚴格審查標準 ,要符合授權明石在之要求 ,原 則上

12  似應具備三項要件 :首先 ,授權之 目的 、內容及範圍三者皆應分

13  別明確規定 ;其次 ,授權之 目的 、內容及範固必須明示於授權之

Ⅱ  法律規定本身 ,亦即授權條款本身 ;最後 ,授權之規定須達到使

15 人 民 『自 撻 之 法 律 規 定 中得 預 勇▲其行 為 之 可 罰 」之 明確 在

1b  直 。┘(聲證58)是 以 ,涉及刑罰法規時 ,因 對人民之財產 、身體

17  及生命均有重大影響 ,故是否明確應取決於授權條款本身 ,並達

18  到使人民自授權規定本身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之明確程度 。

1θ (六 )綜上 ,空 白刑法明確與否之認定應取決於母法本身 ,不 包含法規

20  命令 ,而 其刑罰明確性判斷標準則應取決於是否已就可罰性要件

21  及刑罰種類加以規定 ,而得在不依靠法規命令之情形下 ,使受規

22  範者得 自母法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 ,並得藉由母法控制主管機關

23  訂定法規命令之內容及範圍 。

邱 三 、受規範者 自系爭規定二 、三無從預見 「一定比例」所指為何 ,

25  故 「一定比例」之規定對於受規範者不具可預見性 :

2b(一 )系 爭規定三之立法理由提及 :「 為避免大量收購有價證券致影響

27 一
個股市場之價格 ,納入強制公開收購之規定 ,增 列第三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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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聲證犯),因 此 「一定比例」之界定似以影響個股市場價格之比

2  例為限 。然而系爭規定二 、三均未明定此一意旨 ,因 此受規範者

3  無法自母法中預見 「一定比例」究竟係指何比例 ,故 「一定比

碎  例」與刑罰明確性原則不符 。

5(二 )從證交法內部體系觀察 ,證 交法猝3條之1第 1項 、第2項 與系爭規

b  定三所訂比例及立法目的均有不同 ,以致 「一定比例┘更木具可

7  預見性 。申言之 ,證交法冷3條之1第 2項 之立法理由明示 :「 為符

8  合外國立法之趨勢 ,將公開收購制度由核准制改為申報制 ,並將

收 購 鼓 吾 不致於 影響公 司經 替 權 變動者 予以豁免 ,修正第二9

l0  項 。┘(聲證5少),而 系爭規定三之立法理由則係 :「 避免大量收

1l  購有價證券致影響個股市場之價格」則於同一規定中 ,究竟 「——

12  定比例」係取決於是否影響公司經營權變動 ,抑或是取決於是否

13  影響個股市場價格 ,無法得出單一且無歧異之結論 ,因 系爭規定

1碎   三對於 「一定比例」應如何規範並未明確規定 ,故系爭規定四所

15  定百分之20遭學者質疑似不足產生公司控制權變動 ,而過低的收

16  購門檻將導致收購人持股達啟動強制公開收購之門檻 ,但未處於

17  控制地位 ,增加收購人資金負擔 ,阻礙市場資源有效配置(聲證

18  60第 125頁 )即 明 。是以 ,「 一定比例」因分歧的立法理由 ,造成

19  受規範者無從經由解釋獲致單一且無歧異的結論 ,使得受規範者

20  對於 「一定比例」此一可罰性要件欠缺可預見性 。

21(三 )甚 者 ,關 係機關自θ上年2月 6日 迄今逾20年 間均未修改 「一定比

22  例┘ ,不僅無從顯示關係機關究竟係基於何因素進而決定以百分

23  之20作 為門檻 ,更足以證明根本欠缺以 「一定比例」之方式授權

“  關係機關以法規命令補充的必要性 。

25(四 )因 系爭規定三之 「一定條件」不具可預見性 ,因 此 「一定比例」

2b  之規定更不具可預見性 :

lo



ll.「 一定條件」之條件所指為何 ,於系爭規定三中並未明定 ,立法理

2 由亦未提及 。

32.如 前所述 ,即 令係空白刑法 ,亦應使受規範者自授權母法得預見其

4 行為可罰 ,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 ,然 而自系爭規定三之文字以觀 ,

5 「一定條件┘之內容及範圍均無法確定 ,受規範者無法預見 「一定

b 條件」係指何條件 ,更 無從得知於此不明條件下 ,其行為是否可

7 罰 。

83.除 公開收購辦法第1l條 第2項 規定外 ,系 爭規定四似亦以 「50日

9 內」作為 「一定條件」 ,然 而 ,因 系爭規定三並未明定以時間作為

10 規範 「一定條件┘之因素 ,立法理由亦未提及時間此一因素 ,以致

11 關係機關理論上亦得選擇時間以外之其他因素補充 「一定條件」之

12 內涵 。對於受規範者而言 ,「 一定條件」與 「50日 內」並無必然關

心 聯 ,益證受規範者無從自系爭規定三中預見 「一定條件」含有 「50

14 日內」之內容 ,並得知其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 。

15ㄥ .尤其將系爭規定二與當時有效施行之證交法第猝3條之1第 2項對比可

16 知 ,前二規定之共通點在於均未就交易期間有所規範 ,然 系爭規定

17 三規定 :「 依第二項規定收購有價證券之 .‥條件 、期間⋯與前項之

必 一定比例及條件 ,由 主管機關定之 。┘則系爭規定三前段明訂 「期

19 問」並與 「條件」並列 ,然 系爭規定三後段對系爭規定二則僅規定

20 「比例┘及 「條件」 ,則 基於系爭規定三規定之內部體系解釋 ,

21 「條件┘並不包含期間(即 50日 內)。 故由母法以觀 ,系 爭規定四所

22 定 「50日 內┘不僅有逾越授權範圍之違憲 ,且受規範者亦無從 自母

幻 法預見其受有 「50日 內」此要件之限制 ,與毋ll罰 明確性原則有違 。

邱 5.甚者 ,因 系爭規定三並未明定關係機關於補充 「一定條件」時應考

必 量之因素 ,以 致關係機關得恣意選擇不同之因素補充 「一定條件」

26 之內涵 ,形 同立法者自我棄權 ,將應處罰之行為內涵及構成要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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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部完全委由關係機關決定 ,顯 已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及民主國原

2 則 Ω

36.因 「一定條件 ┘不具可預見性 ,使得 「一定比例 」係指何條件下之

4 一定比例 ,亦屬不明 ,故 「一定比例┘更不具預見可能性 。

5(五)綜上 ,受規範者 自系爭規定二 、三無從預見 「一定比例┘所指為

6  何 ,故 「一定比例」之規定對於受規範者不具可預見性 。

7參 、開於 鈞庭所詢 :「 系爭規定一至三與系爭規定四整娃挽察 ,

8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

θ  之二十以上股份 』是否為系爭規定一之主要構成要件 ?所謂

10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 』之涵義為何 ?從刑法觀點 ,其構

ll  成要件涵我是否明確 ?就此部分 ,受規範者對 『共同預定於五

12  十日內取得』是否具有可預見性 ?又如係 『共同預定於五十 日

13  後取得 』是否為系爭規定一至四所欲規範之行為 ?」 分述如

l碎   下 :

15一 、查系爭規定二或系爭規定四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為 「預定」 、

lb   「取得┘或 「預定取得┘ ,無 涉 「共同」 ;另 參照 「證券交易法

17  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3點 :「 本要

18  點所稱與他人共同取得股份 ,指 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1θ   意 ,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 。┘ ,可知公開收購辦法第12

20  條 「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係在描述 「共同」之意思聯

21  絡態樣 ,與 「預定」 、「取得」或 「預定取得┘等行為要素無

22  關 ,故下述雖仍保留 「共同預定」之用語 ,惟論述並不著重 「共

23  同┘ ,核先敘明 。

24二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

25  之 二 十 以 上 股 份 」 為 系 爭 規 定 一 之 主 要 構 成 要 件 :

2b  如前所述 ,系 爭規定一至三為空白刑法 ,而 系爭規定一以二作為

幻  構成要件 ,系 爭規定三將系爭規定二之構成要件授權 ,關係機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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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以系爭規定四補充 。故前述系爭規定四之內容確屬系爭規定一

2  之主要構成要件 。

3三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 」之構成要件涵義並不明確 ,且受

4  規範者對比不具可預見性 ,並 因 「預定取得」之多義性賦子關

5  係機關選擇執法之空間 ,故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 」違反

b  刑罰明確性原則 :

7(一 )鈞庭對於法律是否明′確 ,過往俱以可理解 、可預見 、司法得以審

8  查等要件進行審查 ,而 比審查方式之重點則聚焦於規定之語義 。

少  女則 ,語義之明確應僅係法律明確與否的判準之一 ,而藉由法律

10  適用後所累校之結果仁P法律適用結果是否一致)判所 ,受規範者

11  得否預見其行為所可能發生的法律效果 ,亦應作為法律明確性之

12  審查標準 。分述如下 :

131.語言之類別可分為日常語言及專技語言 ,所謂日常語言係指一般人

1碎  日常使用充當傳達交流之語言 ,而 專技語言則係為特定目的 ,所創

l山  造特別的專門語言 。專技語言與 日常語言之區別在於用法上的分

1b 類 ,而不是符號外貌上的分類 ,因 此專技語言在符號外貌上 ,可 以

17 與 日常語言相同 。另一方面 ,專技語言未必是完整的語言系統 ,可

18 以將語言的部分功能由日常語言擔當 。法律則屬語言功能中規約功

19 能之展現(聲證b1)。 由此可知 ,法律係完全借用日常語言的符號外

20 貌 ,而發揮規約功能之專技語言 。因為法律是日常語言與專技語言

21 的混合體 ,因 此對於法律的認知 ,將 因接受法律專業剖〡練的群體 ,

22 與一般群體間的生活模式而對於規範的理解有極大的差異 。但因為

23 法律是專技語言 ,比語言性質使得一般人從 日常語言的角度實際上

邱 無從 自字面上理解法律的意涵 。

252.承前所述 ,一般人為確認其對於法規範之意義是否確實係法規範所

2b 欲傳達的意義 ,在其無法精確解讀法規範之情形 ,為使一般人得對

27 於法規範之意義得以理解 ,俾使普遍適用之目的得以落實 ,即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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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察法適用者基於法規範所作成之行動為何 ,以 法律的術語而言 ,即

2 係當該法規範適用於個案事實時 ,其所發生之法律效果是否與一般

3 人所理解並期待發生之法律效果相同 。基此 ,法適用結果之不一致

4 即為法律不明確的特徵 。

53.6θ7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不同意見書亦表示 :「 法律規定之內容所

b 應達到的基本明確程度 ,應以法律解釋方法加以判斷 。如依法律條

7 文 之 表 面 文 義 (plainIneaning)或 其 通 常含 意 (ordim咿

8 meaning)、 體系解釋及以立法 目的為基礎而為解釋 ,仍 可能導致

炒 多數而歧異的結果 ,而 無法獲致單一的合理結論時 ,則其明確程度

l0 並未達於基本的要求 。┘(聲證62)是 以 ,法律適用後所累積之結果

ll 如有多數歧異或不一致 ,即 以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

124.再者 ,法律適用的不一致 ,實際上即反映法律無法規範控制執法者

必 的現實 ,而 「一旦法律規範本身的抽象或空泛 ,已達無法駕｜取或拘

Ⅱ 東行政部分之具體化行為的程度 ,便違反了法律明確性┘(聲證且l

15 第153頁 )。 此正與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基於模糊禁止原則對毋ll事

lb、 法規所採取是否提供執法者足夠明確 ,而 當法規範未能清楚指示何

17 行為合法或違法時 ,即形同賦子執法者幾乎無限制的裁量權之判準

18 若合符節 。

1炒 5.是以 ,法律明確性之判斷標準 ,除語義是否明確外 ,亦應以法律適

20 用後所累積之結果是否有多數歧異或不一致作為判斷標準 。

21(二)「 共同預定...取得」不具可預見性 :

221.自 語義之角度 ,「 共同預定...取得」不具可預見性 :

幻 (l)「 取得┘於解釋上可容納多種可能性 ,基於民法概念的 「取得┘

24 係以所有權移轉為其內涵 ,就 系爭規定二及四而言即指股份交

25  割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l條 第2項 第2款

2b 所引用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受託辦理上市證券拍賣辦

27 法第l0條規定 :「 依本辦法成交之買賣 ,概依普通交割之買賣辦

1冷



l 理交割 。」 ,故 系爭規定二及四所定 「取得┘ ,原 應指股份交

2 割 。然而 ,因 系爭規定二及四為系爭規定一之構成要件 ,並涉及

3 刑罰法規 ,或有認為基於經濟的現實解釋(如 同原因案件),應將

碎  「取得」解釋為簽訂買賣契約(縱使此解釋與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

5  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l條 第2項 所引據之前述法規相悖)。 是

b 以 ,同 一規定之同一用語 ,卻基於不同角度而有不同的解釋的可

7 能性 ,使法概念在同一規定中產生相對性 ,猶如法律中的特洛伊

8  木 .馬 ,使受規範者無從預見其行為如何可罰而誤觸法網 。

θ(2)縱使考量受規範者的資訊探知義務在內 ,「 預定取得┘仍不具可

l0 預見性 :

l1A.本件聲請人於從事原因案件所涉併購行為時 ,業 已諮詢協合法律事

12 務所表示係以實際股份之交割日為斷(聲證2號),案發前市場實務慣

13 例亦與前開立場相符(聲證3號),故聲請人就其進行併購行為所應適

∥ 用之法規範 ,業 已盡其資訊探知義務 ,其理解並非無據 。

15B.關 係機關曾於θ6年 1月 12日 回函子調查局北機組 ,而於回函前關係

1密  機關之內部函文可知 ,其對於 「預定取得」如何解釋 ,於 關係機關

17 內部仍有歧異 ,如 關係機關法律事務處即可能係以預定取得之主觀

18 意思為判斷標準 ,亦 可能係以實際交割取得為判斷標準(聲證25

19 號),林國全委 員亦表示 「預定取得 」有 「預定進行之行為之期

20 問」及 「作成該預定之期間」兩種解讀方式(聲證2b號),關係機關

21 內部既有歧異 ,此又如何要求受規範者在業已盡資訊探知義務之情

22 形下 ,得預見其行為具有可罰性 。。

23C.是 以 ,縱使考量受規範者的資訊探知義務在內 ,「 預定取得┘仍不

必 具可預見性 。

252.自 法律適用結果之角度 ,「 共同預定...取得」不具可預見性 :

15



l(l)「 取得┘於解釋上可容納多種可能性 ,已如前述 ,而 「預定取

2 得┘之 「預定」 ,關 係機關於解釋上亦有歧異 。是以 ,藉 由可容

3  納多種可能性的用語 ,關係機關因此取得恣意解釋之空間 。

碎(2)實 際上 ,由 聲證26號可知 ,「 預定取得」之用語已使關係機關對

5 於可在前述關係機關法律事務處之二種判斷標準及林國全委員之

b 二種解讀方式左右橫移 。申言之 ,自 聲證26號說明四以觀 ,關 係

7 機關對於 「預定取得」之認定 ,同 時以股份交割(實際行為)及 買賣

8  約定(主觀意思)作為判斷標準 。因此 ,依關係機關所見 ,當 其所查

θ 得之證據資料與實際行為之標準相符時 ,則 「預定取得┘之文義

l0 即為股份交割 ;當 其所查得之證據資料與主觀意思之標準相符

1l 時 ,則 「預定取得」之文義即為約定買賣 。「預定取得 」之文

12 義 ,將隨著關係機關所持有之證據資料而隨時轉換 ,使得關係機

必  關得以在個案中任意選擇林國全委員所述之二種解讀方式或關係

l碎  機關法律事務處之二種判斷標準 ,進而使 「預定取得」之適用發

巧  生不一致之結果 。因此 ,「 預定取得┘此一用語已無法達到駕馭

1b 或拘東關係機關的程度 ,「 預定取得」對於受規範者顯不具預見

17  可能性 。

18(3)如 前所述 ,關係機關對於 「預定取得」恣意解釋之結果 ,已顯示

1θ  出 「預定取得┘無法對於關係機關具有規範效力 ,且實際上 ,於

20  聲證26號 中 ,關係機關亦表示曾經以實際行為(股份交割)之標準 ,

21 將訴外人移送檢調機關之前例 ,因 此 ,關 係機關對外展露之行為

Σ2 係以實際行為(股份交割)之標準作為 「預定取得」之內涵 ,則 受規

23 範者基於關係機關對外所展露之行為 ,自 得理解 「預定取得」係

必  以實際行為(股份交割)作 為標準 ,尤其本件涉及高度管制之金融領

25 域 ,故關係機關對外展露之行為對於受規範者更得作為理解法規

2b 範之基礎 。然於本件中 ,關係機關一反前例 ,而 更易其過往對於

27  「預定取得」之解釋 ,進而採取主觀意思(買 賣約定)之標準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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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足證明 ,因 「預定取得」之用語具有多義性 ,以 致立法者選擇

2 以此作為構成要件時 ,實 際上容許關係機關針對個案作成不同解

3 釋 ,使得受規範者無從 自 「預定取得」之用語確認並預見其行為

碎  是否可罰 ,乃 至受罰之風險 。

5(碎)退步言之 ,縱使採取薄冰原則 ,僅 需告知可能啟動法律責任的

6  「風險」或 「可能┘即已符合可預見之要求 ,然 因 「預定取得┘

7 之用語容許關係機關針對個案作成不同解釋 ,形 同賦子關係機關

8 選擇性執法之空間 ,如 此無法使受規範者得知 「風險┘或 「可

少 能」何在 ,此猶如行車管制號誌同時顯示紅燈及綠燈 ,此際 ,討

10 論紅燈或綠燈本身對於受規範者而言是否明確 已無意義 ,因 為受

l1  規範者究應遵循紅燈或綠燈實屬不明 ,亦 無要求受規範者遵循紅

12 燈或綠燈的期待可能性 。是以 ,基於選擇性執法標準(聲證63第

13  1721頁 至第1722頁 ),「 預定取得」之用語亦與刑罰明確性原則不

14 符 。

15(三)受規範者無法自系爭規定三預見 「50日 內」比一要件 ,故 「50日

1b  內」不具可預見性 :

171.如 前所述 ,系 爭規定三並未明定係以時間作為 「一定條件┘之因

18 素 ,因 此受規範者無從 自系爭規定三即預見 「50日 內┘此一構成要

19 件 ,而 因刑罰法規明確與否之認定應取決於母法本身 ,不 包含法規

20 命令 ,故 「50日 內┘此要件不具可預見性 。

212.甚者 ,因 關係機關就 「預定取得」得依個案證據資料選擇 「預定進

22 行之行為之期間┘或 「作成該預定之期間」之解讀方式 ,使得 「50

23 日內」之涵義對於受規範者而言 ,「 50日 內┘究竟係指 「預定進行

外 收購行為之50日 內┘或 「作成預定收購行為之50日 內」並不明確 ,

25 因此 「50日 內」對於受規範者不具可預見性 ,亦無法通過選擇性執

26 法標準之檢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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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四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後取得」並非系爭規定一至四所欲規先之

2  行為 :

3(一 )系 爭規定三並未明定係以時間作為 「一定條件」之因素 ,因 此從

4  系爭規定一至三無法推知其具有管制 「共同預定於五十 日後取

5  得┘之意 。

6(二)姑不論 「一定條件」本身已欠缺明確性 ,關 係機關既選擇以系爭

7  規定四之 「50日 內┘填補 「一定條件」之內涵 ,則 系爭規定所欲

8  規範之行為自不包含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後取得」。

θ(三)倘 關係機關認定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後取得」屬系爭規定一至四

lO  所欲規範之行為 ,則 因系爭規定四之 「50日 內」於 日常語言習慣

ll  上必定不包含 「50日 後┘之情形 ．而日常語言習慣構成刑法解釋

12  的界限(聲證“),故此一解釋已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倘 關係機關

13  係以 「50日 內」之涵義為 「預定進行收購行為之50日 內」為由認

l碎  一定系爭規定四亦欲規範 「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後取得」之情形 ,則

巧  不過再次證明 「預定取得┘之用語使得關係機關得以在個案中任

lb  意選擇林國全委員所述之二種解讀方式或關係機關法律事務處之

17  二種判斷標準 ,故系爭規定一至四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

18肆 、關於 鈞庭所詢 :「 系爭規定一至四等規定是否符合怎法授權明

19  確性 、研l｜ 罰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 分述如下 :

20一 、系爭規定一至四所採取動態 、他主 、外部指引之立法技術 ,不

21  符刑罰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

22(一 )動 態指引(DynamischeVemeisungen)係 指立法者制定法律時 ,將

23  該規定之構成要件一部或全部委由其他法令補充 ,且不 r艮於法律

卯  制定時之法令版本 ,倘該其他法令修正時 ,亦 一併指引至嗣後修

25  正之法令版本 。相對於此 ,靜 態指引(StatischeVerweisungen)則

2b  係指倘該其他法令修正時 ,僅指引至法律制定時之法令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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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二)按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7條規定 :「 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

2  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 ,其他法規修正後 ,適用或準用修正後之法

3  規 。」是以 ,我 國法令係以動態指引為原則 ,因 此 ,系 爭規定四

碎  如有修正 ,則 系爭規定一至三之構成要件內涵亦隨之變更 。

5(三)尤其 ,系 爭規定一至三與系爭規定四間之關係不僅係動態指引 ,

b  更係他主指引2、 外老r指 引3,且係由法律位階之行為規範(系 爭規

7  定二 、三)、 制裁規範(系 爭規定)及法規命令位階之系爭規定四所

8  組成複數位階之法規範 ,此導致受規範者無法僅得就系爭規定一

炒  至三即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 。

10(四 )立法者負有具體化基本權規定之任務 ,其應追求在立法技術上實

1l  際能達到的明確程度 ,因 此 ,除法律規定之具體文義外 ,對於立

12  法技術的選擇本身 ,亦應作為司法審查之對象 ,進而要求立法者

13  在立法技術上存有複數選項 ,應選擇對受規範者而言實際上最為

Ⅱ  明確之立法技術 。

15(五 )就本件而言 ,立法者就系爭規定一至四選擇動態 、他主 、外部指

1b  引之立法技術 ,此一立法技術使得受規範者無法自同一時點 、同

17  一法典 、同一規範制定者得知法律之內涵 ,增加受規範者理解法

18  規意涵之困難 。且因系爭規定一至四涉及刑罰 ,此更動搖立法者

19  選擇此立法技術之正當性 。

20(六 )系 爭規定一至四選擇動態 、他主 、外部指引之立法技術 ,或 出於

21  因應經濟活動彈性之考量 ,然 而 ,自 少1年2月 b日 後 ,系 爭規定四

22  對於 「一定比例」之內容均未有修正 ,顯 見此 「一定比例」由立

23  法者制定於法律之內並無窒礙難行之處 ,所謂經濟活動彈性之考

邱  量亦不存在 。是以 ,在無法證明確有必要將 「一定比例┘授權由

25  關係機關補充之情形下 ,將 系爭規定一至四選擇動態 、他主 、外

2相
對於自主指引 ,意指被指引之法令為其他規範制定主體所制定之法令

3相
對於內部指引 ,意 旨被指引之法令為不同法典之法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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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部指引之立法技術 ,與直接於系爭規定三規範一定比例之具體內

2  涵二種選項相較 ,後者對於受規範者而言更為明確 。

3(七 )是 以 ,立法技術上既有較優選項 ,且本件涉及刑罰規範 ,對於人

碎  身自由 、財產自由有重大影響 ,立法者 自應優先選擇對受規範者

5  而言最為明確之立法技術 ,而如前述 ,系 爭規定一至四所選擇之

b  立法技術並非實際上最為明確之立法技術 ,故 系爭規定一至四違

7  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

8二 、系爭規定三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 :

炒(一 )授權明確性之制度功能在於控制行政以及確保立法者不會恣意授

l0  權子行政機關 。自民主國原則以觀 ,當人民藉由投票授與立法者

1l  制定法律之權力時 ,立 法者即不得藉由授權條款迴避人民之付

12  託 ,即使基於專業性或立法技術等等考量而有制定授權條款之必

13  要 ,然基於前述立法者不可迴避立法之責任 ,於委任立法時 ,立

14  法者即應將授權 目的 、內容 、範圍明確規定 ,否 則即違反民主國

15      ”呆貝ll (〕

1b(二)承前所述 ,基於民主國原則 ,授權明確性之制度功能限制立法者

17  不得恣意拋棄其立法任務 ,並要求當其欲放棄立法任務而交予行

18  政機關時 ,須 負有控制及說明責任 。從而 。授權明確與否 ,不僅

19  著重於授權之目的 、內容及範圍是否明確 ,更應在於立法者所用

20  的文字是否無法拘東行政機關 ,而使之有恣意執法之空間 ,意 即

21  訂定不符授權 目的 、內容及範圍的法規命令 。

22(三 )就本件而言 ,系 爭規定三僅使用 「一定比例」之用語 ,並未說明

23  「一定比例┘應依何因素決定 ,使得立法者無從藉由法律控制關

u  係機關如何規定 「一定比例┘ ,形 同棄守其立法任務 ,並使關係

必  機關得在不符授權 目的 、內容及範圍之情形下 ,恣 意形成 「一定

2b  比例┘之內涵 。就此而論 ,系 爭規定三顯已違反授權明確性原

27       貝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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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四 )末查 ,就 「一定條件」部分 ,因 系爭規定三未就 「一定條件」之

2  目的 、內容及範圍加以規定 ,以致於關係機關對於 「一定條件」

3  有恣意形塑之空間 ,並 因此使得關係機關於系爭規定四中增加

4  「50日 內┘此一自母法無從預見之要件 。是以 ,系 爭規定三就

5   「一定條件┘部分亦已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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